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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計畫 

(0211版) 

壹、 依據： 

依運動部全民運動署「114-115年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辦、審查

及輔導計畫」辦理。 

貳、 目標： 

打造「全齡參與、多元共融、永續發展」的全民運動環境，輔導及

補助地方政府結合運動社區、運動企業、運動俱樂部、運動協會及

運動產業等團體，運用公私協力模式來發展及辦理具有地方特色的

全民運動活動；發掘、輔導及補助運動團體或賽事品牌廠商與地方

政府合作，發展及辦理分區運動競賽活動或主題性運動活動，例如

以不同族群需求為核心並搭配3月8日婦女節、4月4日兒童節、8月1

日原住民族日、9月9日重陽節、10月11日臺灣女孩日等特定節日，

辦理兒童、青少年、原住民、女性及高齡者等族群之專屬運動活動，

推動在地獨特運動文化。 

參、 主辦單位：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肆、 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伍、 申請資格： 

一、各直轄市、縣(市)地方政府。 

二、各級學校。 

三、運動中心或賽事廠商(需檢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四、體育運動團體(需檢具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章程)。 

五、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財團法人法登記之法人、合夥、獨資

及依人民團體法立案登記之社會團體等單位。 

陸、 申請期限及活動辦理期程： 

一、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115年3月20日止(以線上申請最終送出

日期認定，逾期不予受理)。 

二、 活動辦理期程：115年4月1日至115年10月31日（原鄉傳統運動

及競賽活動、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推廣課程及原住民專屬運動推

廣課程得自115年4月15日起辦理至1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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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方式：申請單位請依據活動辦理地點之自然特色、人文特

質、社會屬性、人口結構及運動需求等，訂定「地方特色全民

運動活動申辦計畫」，於計畫平台(網址：https://salc.ntsu.

edu.tw/)線上申請。 

⚫ 聯絡方式：03-3283201分機8518 / salc@ntsu.edu.tw 

二、 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活動計劃書 

（三） 經費概算表 

（四） 縣市政府合作意向書。 

（五） 申請單位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六） 各團體之理事長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定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者，所填具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非屬前述身分者，所填具之不具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所定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之切結書。 

捌、 活動類別： 

一、 具地方特色之運動活動或聯賽型競賽活動：申請單位得依下列

原則規劃辦理，辦理原則如下： 

（一） 結合在地人文風情、特色景觀或民俗節慶之運動活動。 

（二） 配合在地自然環境之山林、水域、海域、空域運動活動。 

（三） 具固定參與人口與知名度之運動文化活動。 

（四） 搭配3月8日婦女節、4月4日兒童節、8月1日原住民族日、

9月9日重陽節、10月11日臺灣女孩日等特定節日所辦理

之特定族群專屬運動活動。 

（五） 結合原住民族節慶或在地特色之原鄉傳統運動活動。 

（六） 具地方特色之運動活動或聯賽型競賽活動。 

（七） 其他地方特色運動賽事或活動。 

https://salc.ntsu.edu.tw/
https://salc.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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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動推廣課程：每課程（班）之期程至少8週，上課總時數至

少20小時（每週建議以至少150分鐘為原則），參加學員至少2

0人（參考內政部所訂離島偏鄉，可調降為10至15人），且參

加學員固定，每學員出席率至少達60%。申請單位得依下列原

則規劃辦理： 

（一） 社區運動推廣課程。 

（二） 職場運動推廣課程。 

（三） 女性(孕婦)運動推廣課程。 

（四） 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推廣課程。 

（五） 特定群體（高齡者、亞健康、親子、兒少、原住民、新

住民等）之專屬運動推廣課程。 

（六） 其他運動推廣課程。 

玖、 補助原則： 

一、 本計畫將依審查結果函請運動部全民運動署核定後補助，補助

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二、 每一申請單位以申請3案為上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不在此

限)，每案之補助金額上限： 

（一） 地方特色大型運動活動：新臺幣500萬元。 

（二） 聯賽型競賽活動：新臺幣200萬元。 

（三） 運動推廣課程：新臺幣10萬元。 

三、 本計畫自籌款比例規定如下：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縣市財力級

次劃分： 

1.屬第一級者，自籌經費比率須達30%。 

2.屬第二級者，自籌經費比率須達25%。 

3.屬第三級者，自籌經費比率須達20%。 

4.屬第四級者，自籌經費比率須達15%。 

5.屬第五級者，自籌經費比率須達10%。 

（二） 各級學校、體育運動團體及其他相關組織：自籌經費比

率須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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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動中心及賽事廠商：自籌經費比率須達20%。 

（四） 活動收入應計入自籌款金額，並於收支結算表詳列。 

四、 實際執行總經費未達原核定總經費者，得依【實際執行總經費

/原核定總經費】之比例核減原核定補助金額。 

五、 已獲得運動部全民運動署補助之活動，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 

六、 本計畫經費係屬115年度預算，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若有刪

減或刪除，將配合調整經費。 

壹拾、 申請及審查流程 

一、 申請及初審： 

（一） 申請單位應於115年3月20日前，將申請應備文件提交至

計畫平台，由本計畫執行小組進行初審。 

（二） 原鄉傳統運動及競賽活動、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推廣課程

及原住民專屬運動推廣課程：申請單位應於115年3月20

日前，將本案申請應備文件提交至計畫平台。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就申請單位提報之計畫，依其明確性及

合理性進行初審，於115年3月31日前，將申請件數及經

費分配表、申請彙整表及通過初審之申請文件上傳至計

畫平台。 

二、 複審： 

本計畫執行小組邀集專家學者，依《地方特色全民運動活動申

請審查配分表》(如附件5)進行複審，地方特色運動活動及聯

賽型競賽活動之申請單位需進行現場簡報，運動推廣課程則以

書面審查，審議結果報署核定。 

壹拾壹、 活動輔導及計畫評核： 

一、 本計畫將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諮詢輔導小組前往各核定活動或課程

進行諮詢輔導；本計畫委員至實地諮詢輔導時，請提供必要資料

與協助。 

二、 活動或課程執行過程須注意場地、設施及參與者之安全，並須依

《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6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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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未辦理保險者，不予同意核銷結案，

上述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300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1,500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200萬元。 

4.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3,400萬元。 

（二） 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不得低

於新臺幣300萬元。 

三、 活動或課程結束時，應請參與人員填寫線上滿意度調查表(問卷

內容如附件10)，並於活動或課程核銷結案時一併繳交滿意度調

查彙整分析之電子檔。 

四、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業務需要另行公布相關規定。 

壹拾貳、 活動經費撥付 

一、 補助款分兩期撥付，第一期款撥付核定補助金額60%，第二期款

撥付核定補助金額40%。 

（一） 第一期經費：申請單位至計畫平台繳交修正後活動計劃

書及領據(正本寄至計畫執行小組)，審查通過後撥付核

定補助金額60%。 

（二） 第二期經費：申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30日內（至遲115

年11月30日前）至計畫平台提交結案報告(結案報告書格

式如附件7，運動推廣課程須檢附參與者名冊)，經審查

通過後，提送結案報告書一式1份、領據正本及收支結算

表正本，撥付核定補助金額40%。 

壹拾參、 活動核結： 

一、 結案報告審查通過後，申請單位應提送結案報告書一式1份、領

據正本及收支結算表正本至本計畫執行小組；原鄉傳統運動及競

賽活動、原住民族傳統運動推廣課程及原住民專屬運動推廣課程，

則提送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 若未於時限內提交結案報告，將扣減本案核定補助經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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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115年12月23日提交縣市原住民案補

助經費明細表至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壹拾肆、 本計畫核定計畫應將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列為指導單位。 

壹拾伍、 配合政策應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辦理活動、賽事及課程所聘任之教練、裁判、技術委員等

相關人員，應具有相關專業證照，且不得聘用有涉及性別平等爭

議事件（包含紀律審議程序中）或涉兒少及其他不法事件，有明

確具體事實之人員，如查有聘用相關情事之人員，本署將廢止全

部或部分之補助，並追繳已核撥之全部或部分補助款，並作為下

一年度審查之參據。 

二、 本計畫辦理活動、賽事及課程所聘任之教練，應參加本署或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主辦運動教練兒少運動知能研習課程。 

壹拾陸、 為落實活動之核實性與效益性，本計畫特殊扣減或註銷補助經費

規定如下： 

一、 核實性原則 

（一） 各活動或課程若未能依原提報計畫日期或地點辦理者，須

於原提報辦理日期2週前、併同預計變更辦理內容，完成

向本計畫執行小組提報變更備查作業，若未能及時辦理變

更備查作業或經抽查發現未依原訂計畫辦理活動或課程者

者，將視情節輕重扣減補助經費。 

（二） 活動或課程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辦理者，請執行單

位於第一時間通知本計畫執行小組；若未能及時通知者，

視同違反核實性原則。 

二、 效益性原則：已核定之活動或課程，經諮詢輔導或抽查發現與原

核定計畫內容有嚴重落差且未改善者，將視情節輕重扣減補助經

費或註銷補助經費。 


